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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4454219/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4 号 

 

根据《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6 号，以下简称

《通知》），现就调整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

加等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征管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申报表的修订 

（一）为便于申报、规范管理，修订了《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申

报表》，完善了优惠政策减免代码选择项，修改了填表说明的相关内容（具体见附件）。 

（二）修订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登记与申

报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4 号）附件 2《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的计算

公式及填表说明。将《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第 18 栏次中“18=10-13” 修改为“18=10×（1-

减征比例）-13”，将《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表》填表说明中“二、有关栏目填写说明”下“（十

八）第 18 栏‘本期应补（退）费额’”的内容，修改为“反映本期应缴费额中应补缴或退回的

数额。计算公式：18=10×归属中央收入比例×（1-50%）+10×归属地方收入比例×（1-归属地方收

入减征比例）-13。” 

二、关于优惠政策的办理 

（一）缴费人申报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时，即可按照《通知》

规定享受优惠。 

（二）纳入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范围的试点企业申报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时，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形成的可抵免投资额，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办理抵免，相关资料由企业留

存备查。 

三、施行时间 

本公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告发布的申报表启用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关附加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5 号）中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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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 
(减免性质代码__城市维护建设税：07049901， 

减免性质代码_教育费附加：61049901， 
减免性质代码_地方教育附加：99049901） 

□是 □否 

减征比例_城市维护建设税（%）  

减征比例_教育费附加（%）  
减征比例_地方教育附加（%）  

本期是否适用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政策 □是 □否 

当期新增投资额  

上期留抵可抵免金额  

结转下期可抵免金额  

税（费）
种 

计税（费）依据 

税率 
（征收率） 

 
本期应纳
税（费）

额 

本期减免税
（费）额 

本期增
值税小
规模纳
税人减
征额 

试点建设培育 
产教融合型企业 本期已

缴税
（费）额 

本期应补
（退）税
（费）额 

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 合计 一般 
增值税 

免抵 
税额 

减免
性质
代码 

减免税
（费）
额 

减免 
性质 

本期抵 
免金额 

 
1 2 3 4 5=1+2+ 

3+4 6 7 8 9 10 11 12 13 14=7-9- 
10-12-13 

城建税           —— ——   
教育费
附  加               

地方教
育附加               

——               
合计 —— ——         

谨声明：本申报表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报的，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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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报税务机关核发的纳税人识别号或有关部门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名称”，填报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等证件载明的纳税人名称。 
2.“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减免性质代码__城市维护建设税：07049901，减免性质代码_教育费附加：61049901，减免性质代码_地方

教育附加：99049901）”：纳税人自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自成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当月起适用减征优惠。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

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不再适用减征优惠；增值税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应当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而未登记，经税务机

关通知，逾期仍不办理登记的，自逾期次月起不再适用减征优惠。纳税人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的，勾选“是”；否则，勾选“否”。 
3.“减征比例（%）”，当地省级政府根据财税〔2019〕13 号文件确定的减征比例，系统自动带出。 
4.“本期是否适用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政策”：符合财税〔2019〕46 号文件规定的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选择“是”；否则，选择“否”。 
5.“当期新增投资额”，填写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当期新增投资额减去股权转让、撤回投资等金额后的投资净额，该数值可为负数。 
6.“上期留抵可抵免金额”，填写上期“结转下期可抵免金额”。 
7.“结转下期可抵免金额”，填写本期抵免应缴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后允许结转下期抵免部分。计算公式：“结转下期可抵免金额”=“当期新增投资

额”×30%+“上期留抵可抵免金额”－教育费附加“本期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金额”－地方教育附加“本期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金

额”，该数值应大于等于零，若计算结果为负，填零。 
8.第 1 栏“一般增值税”，填写本期缴纳的一般增值税税额。 
9.第 2 栏“免抵税额”，填写增值税免抵税额。 
10.第 3 栏“消费税”，填写本期缴纳的消费税税额。 
11.第 4 栏“营业税”，填写本期补缴以前年度的营业税税额，其附加不适用减征规定。 
12.第 5 栏“合计”，反映本期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合计。 
13.第 6 栏“税率（征收率）”，填写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率或征收率。 
14.第 7 栏“本期应纳税（费）额”，反映本期按适用税率（征收率）计算缴纳的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7=5×6。 
15.第 8 栏“减免性质代码”，该项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下发的最新《减免税政策代码目录》中的最细项减免性质代码填写。有减免税（费）情况的必填，

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抵免不填列此栏。 
16.第 9 栏“减免税（费）额”，反映本期减免的税（费）额。 
17.第 10 栏“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额”，反映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的税（费）额。计算公式为：10＝（7－9）×减征比例。 
18.第 11 栏“减免性质”，符合财税〔2019〕46 号文件规定的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分别填写教育费附加产教融合试点减免性质代码 61101402、地方

教育附加产教融合试点减免性质代码 99101401。 
19.第 12 栏“本期抵免金额”，填写试点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本期抵免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金额。 
20.第 13 栏“本期已缴税（费）额”，填写本期应纳税（费）额中已经缴纳的部分。 
21.第 14 栏“本期应补（退）税额”，计算公式为：14=7－9－10－12－13。 
2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纳税（缴费）人留存，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